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齐鲁证券”）作为大连易

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世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有关

规定，经对易世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通燃气”）事项进行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

商齐鲁证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5 元。截至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司实

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82,500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77,779.78 万元，比计划募集资金 20,831 万元超募 56,948.78 万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

第 3-002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公司历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完成了项

目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该项目已累计支出 2,813.30 万元。 

2、公司于 2013年 5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廊坊华本油气技

术有限公司、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大连易

世达燃气有限公司。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1,53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廊坊

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9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青岛中油金

盾能源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57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9%。大连易世达燃气有



限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3、公司于 2013年 6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淄博鑫能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淄博鑫能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土地、货币方式出资 5,1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出资 4,9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已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目前处于土建工程初期。 

三、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安排 

（一）项目概述 

1、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27,855 万元对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简称：吉通

燃气）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吉通燃气 65%的股权。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3、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全称：大连吉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吉顺投资）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 238 号 1 单元 2 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吉林 

注册资本：1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不含专项审批）、经济信息咨询 



截至本次交易前，吉顺投资持有吉通燃气 100%的股权，吉顺投资的实际控

制人为陈吉林，吉顺投资及陈吉林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 

住所：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关村 

法定代表人：陈吉林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7 月 6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5 日 

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天然气销售（凭资质证经营）；国内一般贸易（法

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吉通燃气最近三年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或 2013.12.31 2012 年度或 2012.12.31 2011 年度或 2011.12.31 

资产总额 10,783.64 9,350.97 2,002.81 

负债总额 790.10 7,361.00 5.00 

净资产 9,993.54 1,989.97 1,997.81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净利润 3.57 -7.84 14.61 

 

（四）本次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易世达拟使用超募资金 27,855 万元增资吉通

燃气，增资款项专项用于大连湾地区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建设及购置项目所需土地

使用权、支付管道工程占地补偿等支出。本次增资后，易世达取得吉通燃气 65%

的股权，成为吉通燃气的控股股东，交易前后吉通燃气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吉顺投资 10000 100% 10000 35% 

易世达   18570 65% 

合计 10000 100% 28570 100% 

（五）项目可行性分析 

1、我国常规天然气基础较好，开发潜力较大。我国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尚

处“幼年”期。截至 2010 年底，我国天然气资源探明程度为 17.6%，采出程度

为 3.5%，与世界主要产气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根据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

（2010）预测，2030 年之前，我国天然气年探明地质储量和年产量仍保持“十

五”以来的高速增长态势，到 2030 年天然气开采程度仅为 16%。我国非常规天

然气储量惊人，总资源量 280.6 万亿立方米，是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的 5 倍多。

煤层气地质资源量与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基本相当，煤层气资源量约占世界总

量的 13%，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第三位。页岩气方面，我国页岩气的地质

资源储量为 100 万亿立方米，技术可开发量 36 万亿立方米，在 33 个国家中排名

第一。如若能在页岩气、煤层气的开发方面得到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发展，我国将

同美国一样，彻底改变国内天然气资源量与能源结构。 

2、区域市场具有较高的发展空间。大连地区天然气的推广及应用不仅是燃

气企业的发展要求，更是提升形象、建设环境友好、安居乐业城市发展的内在需

求；大连湾地区具备良好的工业基础及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随着廉租房、经适

房、机场商务区的建设，区域内商业也具备较大的成长空间，居民及工商业的增

长必将带来燃气需求的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保持吉通燃气经营业绩的长期稳定增

长。 

3、易世达作为国内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具备一定的资金及管理优势，有利

于吉通燃气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资金筹措及经营风险控制；吉通燃气汇聚了一批有

技术、有燃气运营管理经验的人才，能够满足公司近期发展的要求；增资后，双

方将发挥各自优势，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营目标。 

（六）项目必要性分析 

1、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优化大连湾地区的能源机构，提高环境质量，

满足区域民用和工商用户的用气需求。在符合大连市燃气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加

快推进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确保大连市天然气引进工程的实施进度。 

2、通过增资吉通燃气，不但可以借助大连湾地区的区位优势，开拓大连湾



燃气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从源头上（城市门站）占据大连主城

区燃气经营领域的优势地位，为后续燃气业务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通过本项目的实施，长期将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业绩，有利于易世达把

握清洁能源的发展契机，拓展新的业务发展领域，对冲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对公

司余热发电业务的影响，树立资本市场良好形象。 

四、项目风险提示 

1、项目一定时期内无法运营风险 

目前，吉通燃气已建成管线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供气管线尚未

贯通，虽然根据吉通燃气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签定的《天然气购销协

议》中约定的供气窗口期为 2014年 3月 15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一级窗口期），

但具体的通气时间尚无法最终确定，存在一定时期内项目无法正常运营的风险。 

根据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燃气工程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由“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自筹资金负责区

域内燃气工程的建设，聚集区管委会委托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

实施。存在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管委会撤销授予或违反约定，致使大连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的大建计发【2013】288 号文件即《关于大连湾临海装备

制造业聚集区燃气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中所列示的权益不能转移至吉通燃气，

导致吉通燃气不能正常经营的风险。 

2、短期内收益低于预期风险 

即使 2014 年 4 月前能够顺利通气，大连湾地区天然气应用将在一段时间内

处于培育期，且居民用户在实际使用前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及安全培训及燃气具的

更换和改造工作；用能企业在实际应用前，需要对现有用能设施进行必要的改造，

短时间内吉通燃气的业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存在对上市公司业绩造成拖累

的可能性。 

3、管理运营风险 

上市公司增资资金到位后，吉通燃气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的复杂化将增加

公司的经营决策、风险控制的难度。这些都将对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控制经营

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在业务运作过程中不能实施有效控制，将

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及管理效率带来一定风险。 

4、安全生产风险 

天然气属危险化学品，达到一定浓度后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存在



一定的安全生产风险。公司开始经营后，将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提高

员工的安全生产及自我防护意识，定期对生产经营设备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力争

将安全生产风险降至最低。此外，公司拟按照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安全生产

基金，专项用于安全培训及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购置。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

金人民币 27,855万元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在天然气领

域的拓展开辟了新的局面。本次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

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王庆刚、程建新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易世

达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事项，已经易世达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

使用（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远景目标是将公司打造成

拥有世界领先的余热利用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的新型能源开发推广应用型企业，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制定，将有助于拓展公

司市场发展空间和提升盈利能力。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同时提醒

投资者注意与本次投资有关的风险提示。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庆  刚                        程  建  新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2 日 




